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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李炎宗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56
傳真：7322450
電子信箱：a33015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長治鄉長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發字第115015301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5015301604-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14學年度第2學期科技教育在地種子教師培

訓計畫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屏東縣114學年度第2學期科技教育在地種子教師培

訓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期間：自115年3月6日起至115年6月26日止，每週五

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(二)招收名額：

１、明正科技中心：以30位為上限。

２、潮州科技中心：以30位為上限。

３、南州科技中心：以30位為上限。

４、車城科技中心：以30位為上限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各區申請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一人參

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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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本縣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加(以有配課科技領域課程

之教師為優先)。

３、各區剩下名額開放給本縣國中、國小有興趣之教師報

名。

(四)地點：請詳參附件。

三、經各科技中心甄選錄取之種子教師，會另行通知錄取者本

人參加上開培訓研習。

四、請貴校惠予參加教師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派代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60



屏東縣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科技教育在地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1、推動本縣科技相關教育(如機器人教育)之發展。 

2、開發本縣科技教育教材，提昇學生科技學習的興趣。 

3、培訓本縣科技教育種子教師，進行課程服務推廣。 

4、參與各科技/機器人大賽展現培訓成果。 

5、協助推動偏鄉相關科技教育發展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1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。 

2、承辦單位：明正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潮州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南州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

及車城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。 

三、活動地點: 明正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潮州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南州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

及車城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。 

四、參加對象: 本縣國中小科技領域教師或非專教師。 

屏中海線地區 
南州自造教育

及科技中心 
30 名 

 屏中海線地區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

一人。 

 屏中海線地區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加。 

 剩餘名額開放給屏中海線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

投入科技教育之教師參加。 

屏北地區 
明正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、 
30 名 

 屏北地區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一人。 

 屏北地區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加。 

 剩餘名額開放給屏北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投入

科技教育之教師參加。 

屏中山線地 

區 

潮州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 
30 名 

 屏中山線地區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

一人。 

 屏中山線地區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加。 

 剩餘名額開放給屏中山線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

投入科技教育之教師參加。 

屏南地區 
車城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 
30 名 

 屏南地區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一人。 

 屏南地區地區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加。 

 剩餘名額開放給屏南地區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

投入科技教育之教師參加。 

 

五、課程大綱:  

114 學年度第 1學期開辦 14 次在地種子教師培訓課程，其課程大綱如下 : 

課程分類 
分配 

次數 
課程大綱 

共備工作坊 2 次 
共備工作坊準備 3次到校服務之推廣課程，預計研發 6組教學課程

模組。 

到校服務推廣 3 次 
每所中心共服務 3個中小學(以偏鄉學校為主)，將科技教育帶至各

學校進行所研發的課程模組實作，實作後持續進行課程滾動式修正。 

自造教育課程增能 2 次 木作藝術、材料加工等。 



新興科技課程增能 2 次 機器人/物聯網/IOT/AR、VR/APP 等相關課程。 

資訊科技課程增能 2 次 mBOT、Microbit、運算思維、程式語言。 

生活科技課程增能 2 次 機械與結構、動力與能源、電與控制。 

課程模組成果分享 1 次 研發之推廣教學課程模組，進行發表分享。 

 

六、在地種子教師甄選條件、權利與服務義務: 

1、在地科技服務種子教師之甄選條件如下: 

(1)上限招收名額 30 位。 

(2)各地區申請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一人參加；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加(以有

任課科技領域課程之教師為優先)。 

(3)各區剩下之名額，開放給國中小相關教師參與。 

2、在地種子教師之權利如下: 

(1)依規定與研習辦理時間於指定地點進行進修研習。 

(2)依規定之培訓辦理時間給予公(差)假與課務派代。 

(3)培訓時間為每週五，該週五當天課務派代(例如張師週五排定 3節課，該天 3節課課務派

代，不可挪做其他工作天使用)。週五派代至多不超過 4節。 

3、在地種子教師之服務義務如下: 

(1)進行培訓中之教師，有義務在本校推動科技教育相關教學活動，每學期至少推行一次，並

產出一份教案與拍照或影片的成果(可為團隊共備成果)。 

(2)進行培訓中之教師，有義務配合縣府、承辦培訓單位進行到校服務/偏鄉服務工作。 

(3)進行培訓中之教師，有義務配合縣府、承辦培訓單位進行成果展出、擺攤、出訪、研習、

教學等活動進行；若有相關競賽則有義務參與。 

(4)本培訓屬於公(差)假派代性質，若無法前來參與培訓，該日之課務派代取消並請向原服務

學校進行培訓公假註銷。承辦單位於每月結束後進行出席率統計並發文至種子教師培訓學

校進行檢核。 

七、在地種子教師考核機制: 

 本培訓計畫執行之檢核與積分計算如下所示，積分過低者不列入之後招募名單(由各中心 

    執行團隊進行檢核) : 

項目 分數計算 

服務學校推廣 
 實施簡案一份1 分。 

 具活動照片 6張1 分。 

到校/偏鄉服

務 

 參加一場次服務2 分。 

 一學期參加數次可累計。 

 到校/偏鄉服務之認定由承辦單位核定。 

培訓出席率  出席全天1 分、半天0.5 分。 

教案產出 
 團隊教案一件作品的成員每人 1分。 

 個人簡案一件 2分。 

活動支援 
 支援縣府活動一次 1分，可累計。 

 支援承辦單位活動一次 1分，可累計。 

科技 

教案競賽 

 全國科技教案競賽入選 2分、佳作 4分，前三名 6分。 

 其他全國等級教案競賽(科學、科技類) 入選 2分、佳作 4分，前三名 6分。 



 地方等級教案競賽(科學、科技類) 入選 1分、佳作 2分，前三名 3分。 

競賽指導 

 屏東縣科展入選 1分、佳作 2分、前三名 3分。 

 全國科展入選 2分、佳作 4分，前三名 6分。 

 縣市科技教育競賽入選 1分、佳作 2分、前三名皆 3分。 

 全國科技教育競賽入選 2分、佳作 4分，前三名 6分。 

 地方等級機器人相關競賽入選 1分、佳作 2分、前三名皆 3分。 

 全國等級機器人相關競賽入選 2分、佳作 4分，前三名 6分。 

    (說明:積分認定由承辦單位審核，承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)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課程內容：  

114 學年度第 2學期(115 年 3 月 6 日-115 年 6 月 26 日，共 14 次)。 

次
數 日期 時間 主題課程內容 活動地點 研習講師 

1 115/03/06(五) 09:00~16:00 共備工作坊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2 115/03/13(五) 09:00~16:00 共備工作坊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3 115/03/20(五) 09:00~16:00 自造教育課程增能研習 1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4 115/03/27(五) 09:00~16:00 自造教育課程增能研習 2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5 115/04/10(五) 09:00~16:00 新興科技增能研習 1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6 115/04/17(五) 09:00~16:00 新興科技增能研習 2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7 115/04/24(五) 09:00~16:00 生活科技增能研習 1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8 115/05/08(五) 09:00~16:00 生活科技增能研習 2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9 114/05/15(五) 09:00~16:00 到校服務推廣 南州科技中心  

10 115/05/22(五) 09:00~16:00 到校服務推廣 南州科技中心  

11 115/05/29(五) 09:00~16:00 到校服務推廣 南州科技中心  

12 115/06/05(五) 09:00~16:00 資訊科技增能研習 1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13 115/06/12(五) 09:00~16:00 資訊科技增能研習 2 南州科技中心 外聘講師 

14 115/06/26(五) 09:00~16:00 課程模組成果分享 南州科技中心 諮詢教授或專家 

註：每月安排一所國中小到校服務及課程共備。 



 

九、預期成果： 

1、落實並提昇本縣機器人教育。 

2、培訓本縣科技教育種子教師，展現課程服務成果。 

3、參與各項機器人大賽展現培訓成果。 

4、推動偏鄉科技教育相關計畫並展現成果。 

十、考核與獎勵： 

1、本計畫推動過程中應依科學教育學術研究精神，隨時記錄並探究問題的原因與解決方法，活動

結束後，將相關資料集結成冊並報府，以做為日後推動相關活動之參考。活動結束後，承辦單

位依相關規定報府核定敘獎。 

2、參與到校服務之教師，於活動結束後，依相關規定准予報府核定敘獎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呈報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